豫交院党【2012】44号

关于做好2011—2012学年
表彰先进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机关各处室、院属各单位：
 2011～2012学年，学院全体教职员工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大力推进素质教育，艰苦奋斗，献身教育，默默耕耘、无私奉献。在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等方面涌现出了一批团结向上、开拓进取的先进集体、先进教育工作者、优秀教师、优秀辅导员、优秀客座教授、优秀兼职教师。为鼓励先进，弘扬正气，经党委研究决定，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评选表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的范围


优秀教师、优秀辅导员、先进教育工作者在学院编制内和人事代理制人员在岗2年（含）以上教职工、辅导员中评选；先进集体在各系（部、院）、机关各处室、院属各单位中评选。

优秀客座教授在学院聘任的客座教授中评选；优秀兼职教师在学院聘任的理论课、实验课和实习指导教师中评选。

二、表彰名额分配

先进集体：5个。

先进个人：优秀教师（15%）39名；优秀辅导员（15%）6名；先进教育工作者（10%）11名；优秀客座教授、优秀兼职教师视具体情况确定，不设名额限制；具体名额分配见附表一。

学院中层干部10名。学院中层干部的评选由学院统一组织进行，不占用各部门分配名额。

各部门（单位）借用人员在借用部门（单位）参加评选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1. 先进集体：班子团结，开拓创新，风清气正，廉洁高效，协调配合，成绩显著。

2. 优秀教师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。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，教书育人，关爱学生。教学方法灵活，教学效果良好。教学任务饱满，勇挑教学重担。主动承担课改任务，积极参与教学质量工程项目。精心指导学生实验、实训、实习和毕业设计。教科研成果较多。
3. 先进教育工作者：工作量大，爱岗敬业，踏实肯干，成绩突出，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改革并创新工作方法；在管理服务工作中体现育人导向，把管理和服务与引导教育学生遵纪守法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，能感染和教育学生，达到服务育人的效果。

4. 优秀辅导员：讲政治，守纪律，顾大局；工作认真负责，细致周到；对学生关心爱护，体现管理育人，服务育人，情感育人，深受学生爱戴；班级管理卓有成效；能在学生管理工作中体现育人导向，能把管理与教育学生遵纪守法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。

5.优秀兼职教师：模范遵守兼职教师管理规定，教学质量好，授课水平高，师德教风正，积极参与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工程项目，精心指导学生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。

6.优秀客座教授：关心学院建设和发展。支持和指导专业和学科建设，定期和不定期举行学术讲座。

四、评选方法

先进集体、优秀教师、优秀辅导员、先进教育工作者的评选，按照评选条件，采取量化计分的办法进行。评选过程受院纪委监督。

1. 优秀教师的评选

优秀教师的评选，按照群众评选分（40%），部门领导评选分（20%），主管院领导评选分（20%），院领导班子评选分（20%）的比例计入综合得分，满分100分。

担任教学任务的辅导员，可以参加优秀教师的评选，二者只能选其一。

学院中层干部单独评选：分别由群众评选分（40%）、分管领导评选分（20%）、中层互相评选分（20%）、院领导班子评选分（20%）组成，满分100分。合计得分前10名，确定为先进个人。若系（部、院）中层干部入选，荣誉称号为优秀教师；若行政岗位中层干部入选，荣誉称号为先进教育工作者。

2.先进教育工作者的评选

先进教育工作者的评选由各党总支及相关部门根据学院统一要求，按照群众评选分（50%），部门领导评选分（30%），主管院领导评分（20%）的比例计入综合得分，满分100分。

3.优秀辅导员的评选

优秀辅导员的评选由学生处组织，按照辅导员评选条件量化计分。分别由学生评选分（30%）、部门领导班子评选分（30%）、学生处评选分（20%）、分管院领导评选分(20%）组成，满分100分。

4.先进集体的评选

先进集体的评选工作由学院党委统一组织，分别由院领导评选分(50%）和学院中层领导评选分(50%）组成，满分100分。

5.优秀兼职教师的评选

优秀兼职教师的评选由教务处组织，各系（部、院）按照评选条件，推荐优秀候选人，由教务处对候选人进行考核、比较，确定优秀兼职教师。最终由院党委审定。

6.优秀客座教授的评选

优秀客座教授的评选学院党委统一组织，各系（部、院）和院领导按照评选条件推荐候选人，推荐结果报人事劳动处，最终由院党委审定。

本次评选工作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，由院人事劳动处总体组织实施。

先进个人的推荐不得超过分配名额，学院对各部门推荐人选进行横向考核、评比，并调整先进名额，本部门推荐人选被淘汰，不再增补，所分名额将调至其它部门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1.2012年9月3日前，各党总支、系（部、院）、学生处及相关部门应将群众评选分、部门领导评选分汇总表报院人事劳动处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2. 2012年9月3日前，教务处将优秀兼职教师推荐结果报院人事劳动处。院领导、各系（部、院）将优秀客座教授推荐结果报院人事劳动处。

2.2012年9月4日下午3:00时，学院党委召开全体中层副职以上干部会议，评选中层干部先进个人和学院先进集体。

3.2012年9月4日下午，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对优秀教师进行量化考评。

4.2012年9月5日，院人事劳动处将各种荣誉称号推荐结果报院党委。

六、表彰奖励

学院党委将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进行研究，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，并给予表彰奖励。

七、评选要求
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机关各处室、院属各单位，要高度重视，贯彻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严格按条件评选，真正评出先进，评出动力，树立楷模，使大家学有榜样，赶有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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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：
学院各部门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

	类  别
	所含部门
	推荐优秀名额

	一、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
	
	

	公路学院
	60人
	9

	汽车学院
	63人
	10

	物流学院
	32人
	5

	商务旅游系
	13人
	2

	交通信息工程系
	34人
	5

	航运海事系
	8人
	1

	公共基础教学部
	23人
	4

	思想政治教学部
	8人
	1

	文艺体育部
	12人
	2

	机关党总支
	含新校区建设指挥部、交干院、继续教育学院65人
	7

	教辅党总支
	40人
	4

	二、优秀辅导员
	40人
	6

	合  计
	
	56


注：各部门分配名额不含中层干部。
附件二：
河 南 交 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
2011—2012学年先进个人申报表

申报类别：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文化程度
	

	所在部门
	
	职务/职称
	

	主
要

事

迹
	

	所在系部或部门意见
	系（部、院）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党总支或学生工作部意见
	注：辅导员由学工处签署意见

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党

委

审

批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盖  章  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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